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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

《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设计标准》 

的通知 

川建标发〔2019〕351 号 

 
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由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主编的《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住宅

建筑设计标准》已经我厅组织专家审查通过，现批准为四川省推

荐性工程建设地方标准，编号为 DBJ51/T038－2019，自 2019年

12月 1日起在全省实施，原《四川省装配整体式住宅建筑设计规

程》DBJ51/T038－2015于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作废。 

该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，四川省建筑设

计研究院负责技术内容解释。 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2019年 8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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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下达四川省工程建设地

方标准〈四川省装配整体式住宅建筑设计标准〉修订计划的通知》

（川建标发〔2018〕183号文）的要求，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

会同有关单位共同修订本标准。 

在标准制定过程中，编制组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认真

总结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在国内的工程实践经验，结合四川省

地域特征，对主要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，参考了有关国内先进

标准，与相关标准进行了协调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

制定本标准。  

本标准共分 6章，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总则、术语、基本规

定、建筑设计、结构设计、建筑设备及管线设计。 

本次主要修订的内容包括： 

1. 增加了建筑墙体设计内容。 

2. 叠合楼板设计根据《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》

GB/T51231增加了新的方法。 

3. 增加了建筑设备管线设计的一般规定。 

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，四川省建筑设

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时，如

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

院（地址：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688号；邮编：610000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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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sadi_jsfzb@163.com; 电话：028-8693379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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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建筑设计 

4.1  一般规定 

4. 1. 1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应按照一体化设计原则，采用系

统集成设计的方法统筹建筑结构系统、外围护系统、内装系统、

设备与管线系统设计的全过程。 

4. 1. 2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的建筑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

筑模数协调标准》GB/T50002的有关规定。 

4.2  建筑模数协调 

4. 2. 1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应采用基本模数或扩大模数的方

法实现模数协调。 

4. 2. 2  模数协调的内容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1  应用模数数列调整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设计与部件的

尺寸关系，优化部件的尺寸和种类。 

2  部件组合时，应明确各部件的尺寸与位置，便于设计、

制造与安装各阶段各工序相协调。 

4. 2. 3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宜采用模数网格进行设计，满足住宅

建筑平面功能的灵活性。 

4. 2. 4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的平面布局中，卧室、起居室、厨房、

卫生间及公共部位的楼梯间等宜采用模数网格设计。柱网开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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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深等定位轴线尺寸应遵循模数化原则进行整合设计。 

4. 2. 5  建筑部件的定位宜采用中心定位法与界面定位法相结合

的方式。部件的水平定位宜采用中心定位法，部件的竖向定位及

内装宜采用界面定位法。 

4. 2. 6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适用的优先尺寸系列宜符合表 4.2.6的

规定。 

表 4.2.6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的优先尺寸系列 

类型 建筑尺寸 预制墙板尺寸 

部位 开间 进深 层高 厚度 长度 高度 

基本尺寸 3M 3M 1M 1M 3M 1M 

扩大尺寸 2M/1M 2M/1M — 0.5M 2M/1M 0.5M 

类型 预制楼板尺寸 内隔墙尺寸 

部位 宽度 厚度 厚度 长度 高度 

基本尺寸 3M 0.2M 1M 1M 1M 

扩大尺寸 2M/1M 0.1M 0.2M/0.3M 0.5M 0.2M 

注：1  M是基本模数的数值，1M=100mm。 

2  预制墙板是指预制外围护墙板和预制结构墙板。 

3  楼板厚度宜为 120 mm、140 mm、150 mm、160 mm、180 mm。 

4  内隔墙厚度宜为 100 mm、120 mm、150 mm、180 mm、200 mm，

高度应与楼板厚度相协调。 

4. 2. 7  厨房、卫生间采用的优先尺寸宜符合表 4.2.7-1 和表

4.2.7-2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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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2.7-1  厨房的优先尺寸 

厨房家具布置形式 厨房开间净尺寸/mm 厨房进深净尺寸/mm 

单排型 1500 2700 

L型 1700、1800 2700、3000 

双排型 1800 3000、3300 

U型 2800 2700 

表 4.2.7-2  卫生间的优先尺寸 

卫生间平面布置形式 
卫生间开间 

净尺寸/mm 

卫生间进深 

净尺寸/mm 

单设便器卫生间 900 1500 

设便器、洗浴器两件洁具 1300 1600、1800 

设三件洁具（喷淋） 

设三件洁具（浴缸） 

1500、1800 1800、2100 

1500、1800 
2100、2200、2400、2700、

3000 

设三件洁具（浴缸）洗衣机 1500、1800 
2200、2400、2700、3000、

3200、3400 

4. 2. 8  楼梯采用的常用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楼梯间的开间及进深的尺寸宜符合水平扩大模数 3M 的

整数倍数。 

2  预制梯段和平台构件的水平投影标志长度的尺寸宜符合

基本模数的整数倍数。 

3  楼梯梯段宽度宜采用基本模数的整数倍数。 

4  楼层高度宜采用下列参数：2800 mm、2900 mm、3000 m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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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楼梯踏步的高度不应大于 175 mm，并不应小于 150 mm，

各级踏步的高度均应相同。  

6  楼梯踏步的宽度宜采用 260 mm、270 mm、280 mm、

290 mm、300 mm。 

4. 2. 9  门窗洞口采用的优先尺寸宜符合表 4.2.9的规定。 

表 4.2.9  门窗洞口的优先尺寸 

门窗洞口 最小洞宽 最小洞高 最大洞宽 最大洞高 扩大模数 

门洞口 7M 15M 24M 24M 1M 

窗洞口 6M 6M 24M 24M 1M 

4.3  平立面设计 

4. 3. 1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应采用模块及模块组合的设计方

法，遵循少规格、多组合原则。 

4. 3. 2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设计模块的组建应满足下列

要求：  

1  应采用楼电梯、公共管井、厨房、卫生间等模块进行组

合设计。 

2  基本模块应满足标准化的要求，并具备部品部件的通用性。 

3  基本模块应具有组合的灵活性和满足套型的可变性要求。 

4. 3. 3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的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平面布置应简洁规整，平面不宜过长，转折和凸凹变化

不宜过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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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竖向承重构件布置应对齐贯通，外墙洞口宜规整有序，

尺寸宜统一，减少规格。 

3  宜选用大开间的平面布局方式，合理布置承重墙及管井

位置，满足住宅空间的灵活性、可变性。 

4  设备管线宜集中设置，并应进行管线综合设计。 

4. 3. 4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的立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应根据建筑功能、主体结构、设备管线及装修等要求，

确定合理的层高及净高尺寸。 

2  立面部品部件宜进行模块化组合设计。 

3  外墙、阳台板、空调板、外窗、遮阳设施及装饰等部品

部件宜按标准化设计。 

4.4  墙体设计 

4. 4. 1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外墙系统应根据不同的地域气候特

征、使用功能、结构形式等选择适宜的系统类型，并满足国家现

行标准对抗风性能、隔声性能、热工性能、防水性能和耐久性能

等的相关要求。外墙系统可选用预制外墙、现场组装骨架外墙等

类型。外墙系统中外墙板可采用内嵌式、外挂式、嵌挂结合等形

式，并宜分层悬挂或承托。 

4. 4. 2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的外墙系统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

主体结构相协调。 

4. 4. 3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的外墙系统设计应包括下列

内容：  

1  外围护系统的安全性、功能性和耐久性等性能要求。  



 

6 

2  外墙板的尺寸规格、轴线分布、门窗位置和洞口尺寸等

模数协调要求。 

3  外墙板连接、接缝及外门窗洞口等构造节点。 

4  阳台、空调板、装饰件、空调室外及室内机、遮阳装置、

太阳能设施、雨水收集装置及绿化设施等重要附属设施的连接构

造节点。 

4. 4. 4  预制外墙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1  预制外墙应根据立面造型、窗洞形式合理选择外墙构件

划分方式，并应满足结构安全、耐久、外墙防水、防潮、保温等

功能要求以及和经济性等要求。 

2  预制外墙板应符合标准化、系列化要求，减少非标准化

构件的数量。 

3  预制外墙的各种接缝部位、门窗洞口等构配件组装部位

的构造设计及材料的选用应满足建筑的各类物理力学性能、耐久

性及装饰性的要求。 

4  预制外墙板与部件及预制构配件的连接（如门、窗、管

线支架等）应牢固可靠。 

4. 4. 5  外墙防水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1  预制外墙接缝（包括屋面女儿墙、阳台、勒脚等处的竖

缝、水平缝、十字缝以及窗口处）应根据工程特点和自然条件等

进行防水设计。水平缝宜选用构造防水与材料防水结合的两道防

水构造（图 4.4.5-1），垂直缝宜选用结构防水与材料防水结合的

两道防水构造（图 4.4.5-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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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—外叶墙板；2—夹心保温层；3—内叶承重墙板；4—建筑密封耐候胶； 

5—发泡芯棒；6—耐火接缝材料；7—叠合板后浇部分； 

8—叠合楼板预制部分；9—面层。 

图 4.4.5-1  水平缝防水构造 

 
1—外叶墙板；2—夹心保温层；3—内叶承重墙板；4—建筑密封 

耐候胶；5—发泡芯棒；6—耐火接缝材料； 

7—后浇混凝土；8—面层。 

图 4.4.5-2  垂直缝防水构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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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外墙接缝宽度应满足在热胀冷缩及风、地震作用等影响

下，其尺寸变形不会导致密封胶破裂或剥离破坏并满足密封胶最

大容许变形的要求；接缝宽度应在 35 mm内，且不应小于 15mm。 

3  预制外墙接缝采用材料防水时，必须采用防水嵌缝材料。 

4  外墙接缝所用的密封材料应选用耐候性密封胶，耐候性

密封胶与混凝土的相容性、低温柔性、最大伸缩变形量、剪切变

形性、防霉性、耐水性及耐老化性能等均应满足现行相关标准要

求；密封胶的厚度应按缝宽的 1/2且不小于 15mm设计。 

5  预制外墙接缝处采用现浇节点连接时，应在预制构件与

现浇节点的连接界面设置粗糙面，保证预制构件和现浇节点接缝

处的整体性和防水性能。 

6  当屋面采用预制女儿墙板时，应采用与下部墙板结构相

同的分块方式和节点做法，女儿墙板内侧在要求的泛水高度处应

设有凹槽或出挑等收头构造。 

4. 4. 6  外墙饰面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 

1  外墙饰面设计应结合装配式外墙系统的生产、运输和施

工，宜采用外墙装饰与围护系统一体化的设计。 

2  预制外墙板的饰面宜采用装饰混凝土、涂料、面砖、石

材等耐久、不易污染的材料。 

3  预制混凝土外墙的面砖和石材应在构件厂采用一次成型

工艺制作。面砖的厚度不应小于 5 mm，背面宜带燕尾槽；石材

厚度不应小于 25 mm，背面应采用不锈钢卡件与混凝土实现机械

锚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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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涂料应选用装饰性强、耐久性好的材料。 

4. 4. 7  外墙系统的金属骨架或木骨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、

刚度和稳定性，并应与主体结构有可靠连接；骨架应进行整体及

连接节点验算。 

4. 4. 8  外门窗应采用在工厂生产的标准化系列部品，并宜采用

带有批水板等的集成化门窗配套系列部品。外门窗应与外墙可靠

连接，满足抗风压、气密性及水密性要求。 

4.4.9  装配式内隔墙宜采用轻质隔墙，隔墙应满足耐火极限、

隔声等功能要求；宜结合室内管线的敷设进行构造设计，避免管

线安装和维修更换对墙体造成破坏。 

4.5  楼面设计 

4.5.1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的起居室（客厅）、卧室、书房等房间

宜采用叠合楼板。 

4.5.2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的楼板与楼板、楼板与墙体之间的接

缝宜与建筑构造层、装饰面层协调。 

4.5.3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楼面的防水、防潮、保温、隔声设计

应与装修、设备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，应考虑防水保温材料维护

的便利，楼板隔声及保温性能应满足现行相关标准要求。 

4.5.4  卫生间、厨房的降板区域和高度应考虑设备管线布置，

并为以后房间的可变性留有余地。 



 

10 

4.5.5  楼梯宜采用工厂预制楼梯，楼梯栏杆安装的构件预埋应

与预制楼梯生产同步。 

4.6  内装设计 

4. 6. 1  装配整体式住宅的内装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建筑

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222、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

染控制规范》GB50325、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50118 和

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》JGJ367等的相关规定。 

4. 6. 2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的内装设计应考虑建筑全生命周期的

检修、更换、维护的需求，设备管线、装修部件宜与主体结构分

离，装修部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宜采用预留预埋的安装方式。 

4. 6. 3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宜采用装配式隔墙、楼地面、吊顶等

集成化部品以及标准模块化的整体厨房、整体卫浴、整体收纳等

部品系统进行装配式装修。整体厨房的顶棚、墙面、地面均应采

用 A级装修材料。 

4.7  节能设计 

4. 7. 1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的外墙节能计算应满足现行地方标准

《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51/5027的要求。 

4. 7. 2 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的外墙保温可根据需要采用自保温外

墙板、夹芯复合保温外墙板、内保温或外保温墙体构造。保温材

料及厚度应按工程所在地的气候条件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要

求确定，并符合下列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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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宜采用轻质高效的保温材料，保温材料的质量应符合相

关国家标准的规定。 

2  当采暖住宅建筑采用预制夹芯复合外墙板时，除门窗洞

口周边允许有贯通的混凝土肋外，宜采用连续式保温层。 

3  无肋预制夹芯复合外墙板中，穿过保温层的连接件，应

采取与结构耐久性相当的防腐蚀措施，如采用铁件连接时，宜优

先选用不锈钢材料并应考虑连接铁件对保温性能的影响。 

4  当夏热冬冷地区采用单元式复合外墙板时，外墙板的平

均热阻应符合地方现行标准的要求，房间外墙面热桥的比例不超

过 15%。 

4. 7. 3  带混凝土边肋或窗肋的预制外墙板，其平均热阻应分别

计算主断面和混凝土边肋热阻，可按面积加权平均。 

4. 7. 4  穿过保温层的连接件，宜采用导热性能差的材料。当采

用钢筋（丝）、钢筋混凝土肋、不锈钢桁架等来连接内外两层混凝

土板时，其计算平均传热系数应乘以 1.3的修正系数。 

4. 7. 5  预制外墙板与梁、板、柱相连时，其连接处宜采取措施

保持墙体保温材料的连续性。 

4. 7.6  带有门窗的预制外墙板，其门窗洞口与门窗框间应满足气

密性要求。 

 


